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一

項目 金額

一、貨幣性負債

(一)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-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短期債務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應付款項 25,656,565                 

(四)代收款項 1,542,838                  

(五)其他借款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六)長期銀行借款 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七)長期應付款項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八)其他長期借款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九)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十)存入保證金 8,768,578                  

貨幣性負債小計(A) 35,967,981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貨幣性資產

(一)現金 250,000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銀行存款 797,491,045                

(三)流動金融資產 117,003,170                

(四)應收款項 15,647,197                 

(五)採權益法之投資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六)非流動金融資產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七)長期應收款項 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八)特種基金 894,452                    

(九)投資基金 13,754,033                 

(十)存出保證金 990,000                    

貨幣性資產小計(B) 946,029,897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借款淨額(C=A-B) (910,061,916)$              

四、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(D) 142,121,922                

五、舉債指數(C/D) 0

註１： 依據借款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填表，計算舉債指數。

註２： 借款淨額若為負值，舉債指數以零計算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金短絀時，

舉債指數則為負值。

舉債指數計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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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

28.檢查事項： 

＊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？ 

檢查結果：[V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(註：沒有投資的學校請勾

選不適用，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) 

表列項目： 

(1)學校截至本學年度之累積盈餘為($713,562,386)，其

1/2($356,781,193)為「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」； 

(2)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為($356,781,193)【含累

積可投資金額($356,781,193)及可流用金額($0)】； 

(3)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($150,949,569)，占獲准通過累

積可投資金額($356,781,193)【為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

($356,781,193)+ 98年2月4日辦法修正施行前特種基金

指定列入投資基金($0)】百分比為(42.31%)。 
註：1.「學校截至本學年度之累積盈餘」係以本部104年12月24日臺教高(三)字

第1040178642號函訂之累積賸餘款計算表計算填列。 
2.「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」係「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」

98年2月4日修正施行前，經董事會通過投資金額，及修正施行後，經董事

會通過，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之投資及流用金額。 
3.「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」含括以賸餘款投資之國內上市、上櫃公司之股

票及公司債、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等投資項目、投資基

金專戶存款及以上指定列入投資基金各項目相關應收利息(股利)並減除應

付股款。 
4.「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」係「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」及「董事會通過可

投資及流用金額」取小者，扣除累積可流用金額。 
補充說明：表列項目(3) 賸餘款轉投資總額150,949,569元 

，為以實際投資購買上市、櫃公司之股票及基金之原始投資 

成本136,144,067元，加上投資基金專戶存款13,754,033元， 

以及應收投資基金收益1,051,469元。 

可投資額度上限之依據: 

   1.98年2月4日辦法修正實施前:最後一次董事會通過可投資(流 

      用)金額之會議日期、屆次: 113年7月11日第16屆第6次 

   2.98年2月4日辦法修正實施後:最近一次獲教育部核准可投資 

     (流用)公文日期、文號:  

113年08月15日臺教技(二)字第1130078380號 

複核結果： 

[V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9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，是否未有設定負擔之抵押情形? 

檢查結果：[V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(註：若勾選「否」，請詳述

交易情形)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V]同意 [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


















	Ûh-Á·112.xlsx

